
云南省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实施办法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公告 

第 1号 

《云南省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实施办法》已经 2013 年

10 月 21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第 15 次党组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2013 年 11 月 25 日 

云南省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全省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的鉴定工作，依法

惩处矿产资源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9 号)和国

土资源部《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程序的规定》(国土资发

〔2005〕175 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中，对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

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对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鉴定的，或者

根据公安、司法机关的请求进行上述鉴定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省国土资源厅依照本办法组织开展工作,并出具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

产资源破坏的价值鉴定结论。价值鉴定结论作为涉嫌违法和犯罪的证据材料的，由查处矿

产资源违法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情况移送有关机关。属于根据公安、司法机

关的请求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交予提出请求的公安、司法机关。 

第四条省国土资源厅成立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鉴定报告，提出审查意见。 

第五条鉴定委员会主任由省国土资源厅分管副厅长担任，成员由厅政策法规处、矿产

资源储量处、矿产开发管理处、地质勘查处、执法监察总队、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负责

人和聘请的专家组成。 

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厅矿产资源储量处，负责受理申请、牵头协调有关处室、组织

召开鉴定审查会、起草鉴定结论等日常工作。 

第六条聘请的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国土资源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人事部)认定的矿产储量评估师; 



(二)国土资源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人事部)认定的矿业权评估师; 

(三)省国土资源厅指定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符合第二条规定，需对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鉴

定的，应当向省国土资源厅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鉴定申请书; 

(二)违法案件立案材料及案情调查报告; 

(三)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的证据; 

(四)当地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该行政区域内同期同类矿产品市场平均价格; 

(五)非法采矿或破坏性采矿矿山地质资料; 

(六)其他应提供的有关材料。 

第八条省国土资源厅收到书面申请后，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7日内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不同意受理的，

将有关材料退回;需要补充情况或者材料的，应提出明确要求。 

(二)同意受理后，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由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本省具有矿产资源司法

鉴定资质的机构负责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的具体工作，并提

交鉴定报告。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在鉴定过程中补充、重

新提取鉴定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前述时限。 

(三)自接到鉴定报告之日起 7日内，鉴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鉴定报告进行审查，召开

鉴定委员会会议，对鉴定报告进行集体会审。审查通过的，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鉴定结论，

未能通过的，应说明意见及理由。 

第九条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计算公式 

(一)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计算公式 

W=R×P 

式中： 

W-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R-非法采矿采出的矿石量+造成不能开发利用的矿石损失量 

P-当地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该行政区域内同期同类矿产品市场平均价格 



(二)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计算公式 

W=Q×P 

式中： 

W-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Q-破坏性采矿造成的矿石损失量 

P-当地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该行政区域内同期同类矿产品市场平均价格 

第十条本办法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1 月 8 日省国土资源厅制定的

《关于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鉴定的有关规定的通知》(云国土

资〔2004〕3 号)同时废止。 

 


